4.1.3场地内应无超标污染物排放。
1）达标自评
达标   不达标
（本条以申报对象所在地块(或居住小区）的情况为评价对象。）
2）评价要点：
场地内是否有以下建筑或设施：
餐饮类建筑、锅炉房、垃圾运转站、
其他易产生烟、气、尘、噪声的建筑或设施（请填写）               、以上皆无
如有以上建筑或设施，简要说明避免排放超标的控制措施：（200 字以内）
	










3）证明材料
提交材料及要求：
1、建筑总平面图：应体现相关污染源所在位置及其控制措施；
2、建筑平面图：应体现相关污染源所在位置及其控制措施；
3、环评报告书（表）：应包含场地内各类污染源及其控制措施分析。
4、餐饮、锅炉房、垃圾转运站等易产生污染设施的机电专业施工图设计文件。
实际提交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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